
 

安 徽 省 郎 溪 县 人 民 政 府 

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郎地病办〔2019〕11 号 

 

关于印发《郎溪县血吸虫病急性感染防控 

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 

为扎实做好汛期的急性血吸虫病防控工作，根据省市有关

文件精神，结合我县血吸虫病防治现状，制定《郎溪县血吸虫

病急性感染防控应急预案》，请贯彻执行。 

附件：《郎溪县血吸虫病急性感染防控应急预案》 

 

 

2019 年 6 月 11 日 

 

 

 

 

抄送：市地病办。 



郎溪县血吸虫病急性感染防控应急预案 

 

血吸虫病是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

重大传染病。我县血吸虫病流行区有凌笪、姚村、新发、十字、

涛城 5个乡镇，经过几十年的积极防治，已于 2018 年达血吸虫

病消除标准，由于血吸虫病的传播环节多，流行因素复杂，加

之受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血防区群众仍

有面临血吸虫病急性感染（以下简称急感）的可能。目前，仍

然需要进一步加强巩固监测。为提高对血吸虫病急感疫情的快

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保障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

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特制定本预案。 

一、总则 

（一）目的 

有效预防和及时控制血吸虫病急感疫情，规范和指导急感

疫情应急处置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急感疫情造成的危害，保

障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二）工作原则 

血吸虫病急感疫情的应急处置工作以贯彻预防为主、常备

不懈的方针，坚持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快速反应、依法管理

的原则。 

（三）编制依据 

本预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和《血吸

虫病防治条例》为依据编制。 

（四）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全县血吸虫病急性感染的预防和疫情应急处

置工作。 

二、预防 

（一）确定急感防控重点地区，详见表 1。 

表 1 郎溪县急感防控重点乡镇、行政村名单一览表 

序号 乡镇 行政村 

1 涛城镇 红星村 

2 新发镇 庄沿村、花园村 

3 姚村乡 红旗村 

4 凌笪乡 凌笪村、独山村、下吴村、侯村、方里村 

5 十字镇 新和村 

6 飞鲤镇 沿南漪湖各村 

7 毕桥镇 沿南漪湖各村 

（二）确定急感防控重点人群为学生、可能接触疫水的劳

动力和家庭妇女，以及在血防区参加抗洪抢险人员。 

（三）抓好急感防控和风险监测工作。 

（四）建立预警机制，实行疫情 24 小时值班制度，详见表

2。 



表 2 急感防控值班人员一览表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电话 

周一 汪斌 15357589375 

周二 汪斌 15357589375 

周三 汪斌 15357589375 

周四 王满 15385355719 

周五 王满 15385355719 

周六 陈松 18110823832 

周日 陈松 18110823832 

（五）建立健全基层血吸虫病疫情监测体系，加强各监测

哨点的疫情监测工作，并开展业务培训。 

（六）深入开展健康教育和《血吸虫病防治条例》的宣传

工作。 

三、应急响应 

（一）急感疫情报告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发现血吸虫病急感疫情时，应当在 2 小

时内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卫健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卫健部

门应当在２小时内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并同时通过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报告管理信息系统向上级部门报告。 

（二）突发疫情分级响应程序 

由县卫健委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分析论证，提出启动或终止

应急处置工作的建议，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向上一



级人民政府卫健部门报告。 

（三）应急组织 

血吸虫病急感疫情发生后，在当地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由卫健、财政、农业、水利、宣传、教育、公安等有关部门组

成血吸虫病急感疫情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血吸虫病急感疫情应急处置工作的组织管理、指挥和协调，

具体由县地方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担任。 

卫健部门成立血吸虫病急感疫情应急处置技术指导小组，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血吸虫病人医疗救治、疫情控制和调查评估

等相关工作，具体人员如下： 

组长：郑俊 

成员：方林、刘荣强、施翔、曾祥军、王庆华、韦乘莹、

张兴生、鲍晓忠、叶芳荣、周辑、李长林、夏青阳、黄红兵、

许和平、陈树良 

四、紧急处置 

（一）现场处置 

1、病人救治：出现血吸虫病突发疫情时，县卫健委立即组

织医疗队，深入急感疫情疫点进行救治。对发现的所有血吸虫

病病人，应及时予以治疗。 

2、人群预防性早期治疗：根据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

原则，对同期有疫水接触史的人群进行早期预防性治疗，防止

急性血吸虫病发生。 



3、环境处理：在发生血吸虫病急感疫情的地区，对疫点及

其周围有钉螺的水域和钉螺孳生地，采取药物灭螺。同时在易

感区域设置警示标志，划定安全生活区。有条件时，采用环境

改造灭螺的方法彻底改造钉螺孳生地，消灭钉螺。环境处理由

各乡镇政府组织人员实施。 

4、健康教育：大力开展健康教育，利用各种宣传方式，开

展血吸虫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提高群众的自我防护能力，并积

极配合和参与所采取的控制措施。 

5、安全用水：要求居民在划定的安全生活区内取水，避免

接触疫水。 

6、粪便管理：对病人、病畜的粪便进行灭卵处理。 

7、个人防护：教育群众尽量避免接触疫水，必须接触疫水

者应在下水前涂抹防护剂，穿戴防护用具。急感疫情应急处理

工作人员在现场开展防治工作时应注意个人防护。 

（二）流行病学调查 

突发疫情的调查由县卫健委组织，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具体实施。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动物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到突发疫情报告后，应在 24 小时内到达现

场开展调查。 

1、个案调查：对所有急性血吸虫病病例逐一进行个案调查，

同时对与患者感染时间前后各 2 周内，曾经在同一感染地点接

触过疫水的其他人员进行追踪调查。调查人员及时将“急性血



吸虫病个案调查表”录入数据库，并通过血吸虫病信息专报系

统上报。或以最快的通讯方式报上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同时

报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2、疫点调查：根据个案调查线索确定疫点及其范围，进行

钉螺和感染性钉螺调查，有条件的可进行水体感染性测定。对

疫点所涉及的居民区进行人群和家畜接触疫水情况调查，并开

展人群和家畜查病、治病工作。 

3、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调查：对水位、降雨量、气温、自

然灾害、人、畜流动情况、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等相关因素进行

调查。 

五、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 

加强对血吸虫病急感疫情应急处理工作的领导，协调各有

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及时安排落实急感疫情应急处理

所需的人员、经费和物资，成立应急处理队伍，为急感疫情应

急处理工作提供保障。县卫计委建立相应的应急处理人力资源

库，并按突发疫情的级别制定人力资源调配计划，组织开展疫

情处理和血吸虫病人救治工作。 

（二）物资保障 

做好血吸虫病急感疫情应急处理的技术、物资储备。应急

储备物资妥善保管、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补充更新。储备物

资清单： 



1、抗血吸虫药物：吡喹酮； 

2、灭螺药品：四聚杀螺胺悬浮剂； 

3、防护药品：防护油、漂白精等； 

4、检测试剂：血清学诊断试剂及相关器材等； 

5、设备及器具：灭螺机、显微镜、解剖镜、病原学检查器

具等。 

（三）技术保障 

1、培训：县卫健委组织开展血吸虫病突发疫情应急处理的

管理培训，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组织相关的技术培训。 

2、演练：县卫健委根据血防工作实际，制定血吸虫病急感

疫情应急处理演练的计划，并组织实施。 




